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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工〔2020〕41 号

关于做好 2020-2021 学年第一学期
期末和寒假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学校要求，为认真做好期末和寒假期间的各项工作，确保

学生安全、愉快地度过假期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放假时间安排

根据学校安排，学生寒假放假时间为 1 月 18 日-2 月 26 日，2

月 27 日、28 日报到注册，3 月 1 日正式上课，如有变更，会及时

通知大家。

二、期末考试和开学重修工作

1.做好期末考试工作和考风考纪教育。各学院应暂停各种文体

活动，督促学生复习备考。要高度重视考风考纪教育和考风建设，

通过召开“主题班会”、组织签订“诚信应考承诺书”，提高学生

遵守考试纪律的自觉性，杜绝考试作弊现象的发生。

2.做好成绩单寄送工作和开学重修工作。各学院要及时把期末

考试成绩寄送或通过其他方式告知学生及其家长。根据学校《关于

2021 年寒假放假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学生下学期开学重修

工作的通知和部署。学生学期课程重修考试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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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6 日 00:00-3 月 1 日上午 12:00，考试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3 日

-3 月 19 日,具体详情见教务网。

三、期末和寒假学生安全稳定工作

1.加强学生安全教育与引导

①根据教育厅相关文件和防疫要求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寒假期

间除留学生外，其他学生一律不得留校。1 月 20 日开始，学校将对

办公楼、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供电和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修，届时

宿舍将停水、停电。

②各学院要在放假前对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教育，特别要

加强冬季防火、旅途安全和疫情防控教育，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

识和安全防范意识，严禁学生乘坐非法营运或安全不达标的车辆回

家及返校。

③近日来，天气气温较低，请各学院做好学生的防寒防冻等相

关知识的宣传与指导工作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2.认真做好安全隐患排查

各学院应做到“把风险防控挺在隐患前边、把隐患排查挺在事

故前面”，尤其是寒假这个关键时间节点，坚决做到“不放过任何

一个漏洞，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，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” ，特别

是学生宿舍安全的检查与落实工作。请各学院在放假前对每一间宿

舍进行一次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检查过程中重点关注两

个方面：一是防火。各学院要对学生宿舍进行一次安全用电的大检

查，杜绝学生放假前后在宿舍内使用电烤炉、电火锅、液化炉、酒

精炉等灶具和危险用品，防止火灾发生。二是防盗。各学院要对学

生宿舍的安全防范措施进行全面检查，告知学生带回个人的贵重物

品，如有遗失，自行负责。

3.严格做好放假前的学生管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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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各学院要密切关注学生寒假期间的活动，掌握每一个学生的

去向以及学生寒假回家购票情况，填写好《寒假学生去向登记表》、

《寒假学生去向情况汇总表》，并于 1 月 12 日前将《寒假学生去

向情况汇总表》电子档发送至管理科邮箱 xgcglk@hnust.edu.cn。

②根据各专业的考试结束时间，各年级辅导员、班主任老师在

各专业考试结束的第二天下寝进行摸底，掌握学生的寒假去向情

况，由学院对考试已结束专业学生的宿舍进行清查并贴好封条，学

校定于 1 月 20 日对学生宿舍封条的粘贴情况进行集中检查。

③对学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或困难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

行教育、引导和帮助解决。因经济问题不能按时回家的学生，实施

“暖心工程”，发放返乡路途补助和春节特殊慰问，不让学生因经

济困难而不能回家团聚。

4.做好假期疫情防控工作

①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情况，提醒广大学生做好个人卫

生防护，尽量减少去空气不流通或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，不去疫情

中高风险地区，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，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，

若为新冠患确诊或疑似病例须及时向当地社区和学校相关部门报

告。

②放假期间，严格执行“日报告”，“零报告”制度，各单位

继续做好学生健康状况排查统计报告工作，从 1 月 20 日起全体学

生应坚持每日打卡一次，各学院要对未打卡的学生及时关注并询问

具体原因，学生打卡情况将作为学生开学报到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
③各学院要“一人一档”制定离校学生信息台账，逐人发放离

校通知，向学生、家长告知离校注意事项和寒假居家疫情防控要求，

加强与学生家长沟通联系，共同做好学生的教育引导、心理疏导等

工作。

④学生一律不得提前返校。开学报到时查验健康码、14 天行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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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，并进行体温检测和疑似症状排查，存在异常的学生暂缓入校。

开学前 14 天属于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，返校时须提供一周内核酸

检测报告。身体异样学生可以申请推迟返校，对未按时报到的学生，

各学院要逐个联系，查明原因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
附件:1.2021 年寒假学生去向登记表

2.2021 年寒假学生去向情况汇总表
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（部）

2021 年 1 月 4 日

湖南科技大学学生工作处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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